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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本公佈乃由允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

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披露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本公司接獲安永會

計師事務所（「核數師」）之審計員通知，由於未能獲取有關無錫泰科納米新材料有限公司

（「無錫泰科」）（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外商獨資附屬公司）賬戶銀行的確認通

知，因此核數師需要額外時間完成有關無錫泰科之程序。本公司董事會已委派無錫泰科監

事展開調查，並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前往無錫泰科的賬戶銀行，以確實查明無錫泰

科的財務狀況及記錄。根據無錫泰科監事之初步調查結果顯示，無錫泰科於二零一八年八

月二十三日根據存單質押合同（「存單質押合同」），以無錫泰科之銀行存款人民幣100百萬元

（「抵押存款」），作為江陰市友佳珠光雲母有限公司（「江陰友佳」）（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公司）
與中國一家銀行（「承押人銀行」）簽訂之開立銀行承兌匯票合同（「開立銀行承兌匯票合同」）
之債務擔保，藉此江陰友佳取得合共為人民幣 100百萬元的信貸融資金額（「信貸融資金

額」），期限由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七日起計至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七日止。截至開立銀行承兌

匯票合同日期，江陰友佳的法定代表人為本公司已故前任執行董事及當時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約 12.17％的主要股東戴加龍先生。就董事所知，董事會並未通過批准及未曾獲悉任

何無錫泰科訂立的存單質押合同及相關交易事項。

無錫泰科監事接獲承押人銀行通知，江陰友佳已根據開立銀行承兌匯票合同提取信貸融資

金額，因此存單質押合同屬不可撤銷合同。根據存單質押合同，無錫泰科向承押人銀行提

– 1 –



供共同及個別擔保，倘若江陰友佳未能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前償還信貸融資金額，
承押人銀行將有權向無錫泰科強制執行其抵押存款之抵押權。倘若該等情況實現，將對本

公司的財務狀況產生重大負面影響。

董事會正在核實無錫泰科其他主要資產（包括廠房、機器及來自無錫泰科主要客戶的貿易

應收款項）狀況。董事會將就上述事項監督其（「調查」）進展。董事會現正諮詢其中國律師

意見，從而獲取與保護無錫泰科之資產有關的適當行動資訊（包括向警方報案）。董事會將

繼續調查該等事項，採取適當行動，並於適時向股東發出通知。

礙於調查關係，董事會預計可能會延遲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 (6)條之規定，向股東於二零一

八年十一月底前，刊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佈（「二零

一八年中期業績」）。董事會確認，任何有關延遲刊發二零一八年中期業績的事項，將構成

違反上市規則第13.49 (6)條的規定。

本公司將於適時就調查進展情況另行作出公佈。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允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行政總裁

周哲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周哲先生及謝曉濤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譚德機先

生、黃繼東先生及王偉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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